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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减负〔2016〕2号

关于印发《2016年全省减轻企业负担

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市州人民政府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省人民政府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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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工作总体部署，经报请省政府领导批准，现将《2016年全省减轻企业负担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组织实施，并及时将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向省减负办书面报告（联系电话：0731－88955425、88955426）。
                    湖南省人民政府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
　　             2016年3月21日

2016年全省减轻企业负担工作要点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中央整治涉企乱收费乱摊派和降低实体经济成本要求以及国务院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部署，切实做好2016年全省减轻企业负担工作，要紧紧围绕“降成本、优服务、减负担”做文章，以深化实施涉企行政事项清单制度为核心，在统筹运用“减法”和“加法”上下功夫，进一步夯实企业减负基础、筑牢企业减负载体、健全企业减负机制，为稳定经济增长、激发市场活力和推动创新创业注入新动能。现将全年工作要点和分工安排明确如下：

（一）力推全省涉企行政事项清单管理迈入新阶段

（1）严格执行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进一步推动省、市两级深入开展涉企收费项目清理工作。对予以保留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和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及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收费项目，建立全省涉企收费目录清单数据库，为企业合理缴费和拒绝违规收费提供查询依据。制定完善严格的监督查处机制，确保清单之外无收费。（牵头单位：省财政厅、省发改委；责任单位：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等省直有关部门；完成时间：10月底）

（2）从严审批涉企收费项目。结合供给侧改革和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清理，进一步取消、停征一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加快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削减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对保留的涉企收费项目进一步降低收费标准。（牵头单位：省发改委、省财政厅；责任单位：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等省直有关部门；完成时间：3月底）

（3）推动涉企收费信息公示常态化。进一步开展专项督查，督促各级涉企收费执收单位提高政策透明度，将所有涉企收费目录清单的公示及其具体执行情况，纳入本地区、本部门政务公开范畴，接受社会监督。（牵头单位：省减负办；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经信委、省审计厅等省直有关部门；完成时间：6月底）

（4）建立涉企保证金清单制度。比照涉企收费清单管理制度，对各行政机关征收的涉企保证金实施清单管理。清理取消没有法定依据的项目，并将保留项目的征收依据、主体、标准等向社会公开。（牵头单位：省财政厅；责任单位：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等省直有关部门；完成时间：11月底）

（5）建立涉企监督检查清单制度。清理、规范涉企监督检查事项，并将保留事项的依据、主体、内容、方式和频次等建立清单向社会公布。进一步规范对企业的监督检查行为，落实市场监管领域随机抽查制度，加强综合执法检查和事中事后监管。（牵头单位：省发改委、省工商局；责任单位：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等省直有关部门；完成时间：10月底）

（二）力推降低企业成本专项行动取得新进展

（6）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贯彻国家统一部署，进一步整治“红顶中介”收费。清理取消与行政职权挂钩的各种中介服务收费项目，进一步压减行政审批前置事项，能通过事中事后监管解决的事项，一律不得作为行政审批前置要件。破解各种实施机构的垄断行为，切开中介服务收费与行政职权的联系。进一步推动行业协会和商会在机构、职能、资产财务、人员管理等与行政机关分离，从源头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行为。（牵头单位：省发改委；责任单位：省编办、省财政厅、省民政厅；完成时间：12月底）

（7）帮助企业降低生产运营成本。积极对接国家关于促进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政策以及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等政策措施，结合我省实际，在人工成本、税费负担、“五险一金”、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政策，为企业生产运营添油助力。（牵头单位：省发改委；责任单位：省经信委、省人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湖南银监局等有关部门；完成时间：6月底）
（8）针对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治理。围绕中介服务、进出口环节、建设、金融机构涉企收费等重点领域，制定更具针对性政策措施，开展更为有力的专项治理行动，压减各种不合理的前置评估和中介服务项目，切实减轻企业融资和建设成本。（牵头单位：省发改委、省编办、省住建厅、湖南银监局；责任单位：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省国土厅等有关部门；完成时间：9月底）

（三）力推落实惠企减负政策呈现新气象

（9）深入开展企业帮扶工作。深入开展“百千万” 企业帮扶行动，在实施结构性减税、融资服务、项目建设等方面，积极协调落实国家和省惠企政策，全力解决惠企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问题，切实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牵头单位：省经信委；责任单位：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等省直有关部门；完成时间：12月底）

（10）强化宣传引导。引导各级策划举办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及时宣传解读重大惠企政策，通过微信公众号、手机短信等平台，为企业精准推送各类政策信息。（牵头单位：省减负办；责任单位：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等省直有关部门；完成时间：10月底）

（11）加强社会监督。广泛宣传发动，遴选聘任全省首批（10名左右）社会知名度较高、影响力较大的企业负担监督评议员，及时向省委省政府反映惠企政策落实存在的问题、企业负担面临的突出困难，并协调有关部门予以解决。（牵头单位：省减负办；责任单位：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等省直有关部门；完成时间：10月底）

（四）力推构建企业减负长效机制开创新局面

（12）健全企业减负工作机制。根据工作实际需要，调整充实省政府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拓展企业减负工作覆盖面。督促各级各有关部门建立行之有效、运转有序的企业减负工作机制，确保机构、人员、责任“三到位”。（牵头单位：省减负办；完成时间：3月底）

（13）深入开展企业负担状况评价。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全省各地企业负担状况开展综合评价。以企业负担状况第三方评价报告公开为抓手，引导推动各级各相关部门积极开展企业减负、落实惠企政策及帮扶企业发展等工作。（牵头单位：省减负办；责任单位：省统计局、湖南大学；完成时间：11月底）

（14）着力形成投诉举报查处联动机制。进一步强化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关于企业负担投诉举报查处联动机制，不定期地开展涉企收费专项督查检查，对一批企业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乱收费乱摊派行为予以曝光并进行查处，推进相关工作取得实效。（牵头单位：省减负办；责任单位：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等省直有关部门；完成时间：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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